
■■■■■ ■■■■■ ■■■■■

文件 2018年10月9日 星期二
值班主任：蔡潇 主编：陈彬 美编：王凤龙B06

供 求

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简约不简单、、、、、、、、、、、、、、、、、、、、、、、、、、、、、、、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精致广告、、、、、、、、、、、、、、、、、、、、、、、、、、、、、、、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收益无限公告类信息：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24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80元/行
商业广告：标题（字数在12个字以内），收费180元，内文（每行14个字）收费60元/行 买五送二
广告热线：66810111、66810582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海南日报社新闻大楼1楼广告中心 本栏目与海南日报数字报（hnrb.hinews.cn）同步刊发

海口地区发行站办理《海南日报》、《南国都市报》、《特区文摘》、《证券导报》、《法制时报》等报刊的征订、投递、零售和会议用报等业务，办理分类广告、夹报广告、旧报回收及其它业务。

海口区域 18976566883 西部区域 13876071190 南部区域 18976292037 东部区域 13976322100 温馨提示：
信息由大众
发布，消费
者 谨 慎 选
择，与本栏
目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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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站
国贸站
琼山站

65306703
68553522
65881361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国贸北路国安大厦1308房
府城镇建国路4号华侨大厦1403室

白龙站
新华站
秀英站

65379383
66110882
68621176

白龙南路省科技活动中心3楼
新华南路7号海南日报大院
汽车西站对面金银小区A栋2单元703房

三亚 18976011507
陵水 15338978956
昌江 18808921554
东方 13907667650

万宁 13976065704
保亭 15338978956
文昌 13976322100
临高 18976200968

儋 州 18976200968
乐 东 13807540298
五指山 18689865272
澄 迈 13005018185

屯昌 13907518031
琼海 13976895111
琼中 13907518031
定安 13907501800

遗失声明
海口房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
失两联的收据壹本，收据编号：
0108525至01085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陵水名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不慎
遗失公章、财务章、法人许国龙私
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三亚恒茂混凝土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工商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60200000056932；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代码：68726283-1；
税 务 登 记 证 正、副 本 ，证 号 ：
46020068726283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遗失
坐落于海口市沿江五路北侧，A1
商住楼：402房的房产证，证号：
38756。403 房的房产证，证号：
38755。502 房的房产证，证号：
38797。603 房的房产证，证号：
38792。604房的房产证，证号：
38793。701 房的房产证，证号：
68786。702 房的房产证，证号：
38787。A2商住楼：102房的房产
证，证号：38744。103房的房产
证，证号：38745。1204房的房产
证，证号：38702。B1商住楼：301
房的房产证，证号：38673。401房
的房产证，证号：38676，特此声明
作废。
▲孙世雄、孙世伟、孙法军、孙法宇
遗失座落于秀英区东山镇雅德村
委会钟宅坡村的集体土地使用证，
证 号 ：海 口 市 集 用（2010）第
019075号，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海南恒信源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注
册号:4600002018173）拟向海口
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登报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办理事宜。

公 告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3876308551

遗 失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608908509

典 当
栏目广告办理电话：18889912934

▲海口燕达财务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建设银行海口新海航支行开户
许 可 证 ， 账 号 ：
46001002536053010365，核 准
号：J6410004840802,声明作废。
▲郭荣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龙昆北
路海外大厦第二层的房产证,证
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21087
号,声明作废。
▲郭荣遗失坐落于海口市龙昆北
路海外大厦 301房的房产证,证
号:海口市房权证海房字第21089
号,声明作废。
▲本人张大明不慎遗失儋州信恒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
南海花岛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
发票号码：00272948，发票代码：
4600162350，发 票 含 税 金 额 ：
40707元，楼盘名称“中国海南海
花岛”楼盘地址 儋州市白马井镇
滨海新区海花岛2号岛182栋903
号房，特此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得乐福超市遗失营业
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69034MA5T5QWB4U，现声
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龙虾王餐饮店不
慎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原件，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90280002558；声明作废。
▲海南晨奕科技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北京方正世纪信息系统有限公
司开具的北京增值税专用发票2
张，代码：1100182130，号码分别
为：22205021、22205022，特此声
明。
▲海口琼山金富香茶楼不慎遗失
工商营业执照正副各一本，注册
号：46010760009823，声明作废。
▲海口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海口供
电局公章、合同专用章、证明专用
章因破损，现声明作废。
▲海南成懋旅业开发有限公司公章
因日久变形，原旧公章现声明作废，
新公章自2018年5月24日启用。
▲三亚国明劲霸男装专卖店第一
分店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注册
号:460203600053580，声明作废。
▲三亚超亿环境清洁服务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
副本，代码:57306546-9，声明作
废。

广告

注销公告
海南中泽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向
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之日起45
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关于寻找弃婴亲生父母公告
2016年 5月 3日 6
时许，在三亚市吉
阳区临春五组捡到
女性弃婴一名，出
生日期：2016年 5
月 3 日 ，身 体 健
康。弃婴用一红色

被单包裹着，此外，无其他物品。
请孩子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持有效证件与三亚市吉阳区民政
和民族宗教事务局联系。联系电
话：0898-88719428。联系地址：
三亚市吉阳区迎宾路483号吉阳
区人民政府。即日起60日内无人
认领，孩子将被依法安置。
三亚市吉阳区民政和民族宗教事
务局 2018年10月9日

▲何伟材遗失海口万达骏豪仕家
11#商务楼11-1316房购房款收
据壹张，收据号码：0009627（金
额：10000元），声明作废。
▲史曼婷遗失海口万达骏豪仕家
11#商铺11-220收据一张，收据
号码：0012423（金额：50000元），
声明作废。
▲海口新兰德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6010600050660O，声明作
废。
▲海口秀英佳创达办公设备商行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
92460105MA5REQ8172，声 明
作废。
▲高舒欢不慎遗失海南泰龙商城
管理有限公司开具的海南省海口
市资金往来（暂收、暂付）专用凭证
一 张 ，编 号 ：0024722，金 额 ：
14280元，特此声明。
▲海南鸿兴渔业发展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琼海口渔03136号渔船渔
业船舶所有权证书，登记号码：
041100003136，声明作废。
▲王天德不慎遗失居民身份证，证
号：460027198010222013，特此
声明。
▲海南猫头鹰网络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不慎遗失已填开的海南增值
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及抵扣联）三
份，发票代码：4600163130，发票
号 码 ：08681998、08681999、
08682001，已盖发票章，声明作
废。
▲海口同辉贸易有限公司建材商
场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注
册号：4601002003132；税务登记
证 正 、副 本 ，税 号 为 ：
460100510903XXX，声明作废。
▲文昌锦山祥和食店（法定代表
人：韩艳）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
本 一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4690050005626，声明作废。
▲海南天煌制药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一张，发票代
码：4600163130 ，发票号码为：
05737011，声明作废。
▲陵水椰林北斗龙虾王餐饮店不
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原件，注册
号：469034600138991；声明作废。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业主新房转让
海口金贸西路28号晋联大厦：酒
店(可分割小户型住宅)6000m2；商
铺(层高7.8米)三个约250m2；住宅
319m2、119m2各一套；地库车位
86个。另有太平洋别墅一套270m2。
砍价电话：杜女士：18603466773
郭先生：13876000499

椰海大道酒店整栋租
写字楼招租18689818424

海口商铺、厂房、仓库出租
1、有140m2-250m2商铺出租;
2、有400m2-1800m2厂房、仓库出
租。价格面议，电话:13005096553

减资公告
海南文昌荣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拟申请注册资本由1500万元减
少到30万元,请相关人自见报日
起45天内到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五洋养殖有限公司（信用代码
91469003MA5RCP1K4D）拟向儋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
债权债务人45天内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晒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100MA5T1UDN0W）拟向
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
请债权债务人见报之日起45天内
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讯捷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号
460000000121428）拟向美兰区
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到本
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海思蓝海洋旅业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登报45天
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声明
本人史方春在此声明，海口市美兰
区群上村群上广场市场项目，现根
据2018年8月17日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琼0108民初
4634号，该市场项目权益使用权
人为本人史方春。现登报予以声
明。 声明人：史方春

2018年10月3日

注销公告
陵水名扬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代
码:91469034MA5RCD8E7X）拟
向陵水黎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
局申请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万宁恒星电器商场拟向万宁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销，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内来本商
场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儋州腾博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拟
向儋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45天
内到本合作社办理相关事宜。
海南省海口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告
近日，海口中新工贸公司向本局申
请办理改制，经济性质由全民所有
制企业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同时
申请变更投资人、法定代表人等登
记业务。本局拟予以受理，如对此
有异议者请自公告之日起15日
内，向本局提出书面异议，逾期本
局将依法办理。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8日

注销公告
东方泰旺养猪农民专业合作社拟
向东方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45天
内到我社办理相关事宜。

注销公告
海南鑫丰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拟
向三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注
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见报日起
45天内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

▲三亚汉兴实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营业执照副本2-2，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91460200324211525J，
声明作废。
▲东方宜家兴房地产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不慎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410033176801，声明
作废。
▲江坤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开具的中国海南海花
岛收据一份。楼盘名称中国海南
海花岛，2号岛254栋2810号房，
收据编号深圳公司4058384，金额
52898元，特此声明作废。
▲三亚第三市场杜金蔬菜摊不慎
遗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为 ：92460204MA5RJF-
NF4B，声明作废。
▲万宁市金太阳果蔬产销专业合
作 社 ( 税 号:
93469006557364928N)不慎遗失
金税盘，盘号:44-66171923459，
声明作废。
▲万宁长得种养专业合作社不慎
遗失万宁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6410015628102，声明作废。
▲许振平不慎遗失琼C8Q408轻
型仓栅式货车营运证，证号:
469006060663，声明作废。
▲李凯遗失海南万宁石梅半岛35
号院13号楼1单元201室房款收
据一张，编号：4065167，金额：
1010000元。声明作废。
▲海南全康医药有限公司遗失海
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代码:
4600162350,号码:03858448，现
声明作废。
▲李承璋遗失中南西海岸B10-
401 号房 购房收据一份，编号:
No13 0086179 、金 额:435337
元 ,声明作废。
▲王新雪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白
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 207 栋
1002房收据一张，金额为156838
元。编号：HN0006227，声明作废。
▲王新雪不慎遗失海南省儋州市
白马井恒大金碧天下小区207栋
1002 房 认 购 书 一 张 ，编 号 ：
1801273，声明作废。

▲昌江石碌高昌修理店遗失税控
盘一个，税控盘号：898011093716
号声明作废。
▲吉成东不慎遗失乐东林证字:
(2010) 第 01 林 权 证 编 号 为:
B460801777815号，现声明作废。
▲文华不慎遗失儋州信恒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2018年1月1日开具
的中国海南海花岛收据一份，楼盘
名称：中国海南海花岛，2号岛259
栋3108号房，金额32100元，特此
声明作废。
▲孙迪江不慎遗失海口白水塘路
万达骏豪仕家商铺D8-107收据
一张，收据编号：0019639，金额：
1125600元，特此声明。
▲曹希启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税
收完税证明，税号：(141)琼地证
o4834441，特此声明。
▲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海口市沿江五路 A1 商住楼
1104房的房产证，证号：38770，特
此声明作废。
▲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海口市沿江五路海昌路怡昌花
园公寓 A 座的房产证，证号：
40638。特此声明作废。
▲保亭新政灼吧农乐乐遗失开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410009809801，声明作废。
▲三亚荣创商务会展有限公司不
慎 遗 失 税 控 盘 ，盘 号 ：
499917324483，声明作废。
▲三亚高诚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
司不慎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4602005624102630，声 明 作
废。
▲海南中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遗
失座落于海口市海甸岛西北部万
恒路18号E1单元505房的房屋
国有土地使用权分割转让证明书，
编号:200612914，特此声明。
▲海南瑞坤实业有限责任公司遗
失昌江黎族自治县农村信用合作
联社营业部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6410029578602声明作废。
▲王文凤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
票代码：4600154350，发票号：
00105604，特此声明。

◀上接B05版
第四十八条 在本省开采锆英石砂矿、

钛铁矿砂矿、钼矿、石英砂矿等特定矿产资

源的，应当进行深加工。

省人民政府可以适时调整本省特定矿

产资源的范围。

省人民政府根据需要，可以将特定矿产

资源深加工作为采矿权出让和延续的条件。

第四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采矿

权人应当办理采矿许可证注销登记手续：

（一）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不申请延

续采矿期限或者申请未获批准的；

（二）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停办、关闭矿

山的。

采矿权人应当自前款注销情形发生之

日起二十日内向颁发采矿许可证的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提出注销申请。逾期未提出申

请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直接注销其采

矿许可证。

第四章 探矿权、采矿权
的转让、出租、抵押

第五十条 探矿权转让应当符合下列

条件：

（一）自颁发勘查许可证之日起满两年，

或者在勘查作业区范围内发现可供进一步

勘查或者开采的矿产资源；

（二）完成规定的最低勘查投入；

（三）已按规定缴纳探矿权出让收益和

探矿权占用费；

（四）探矿权属无争议；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十一条 采矿权转让应当符合下

列条件：

（一）投入采矿生产满一年以上；

（二）已按规定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采

矿权占用费和资源税；

（三）采矿权属无争议；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十二条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应当

签订书面转让合同，由颁发勘查许可证、采

矿许可证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转让

合同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转让国家出资勘查所形成的探矿权、采

矿权的，应当依法进行评估并处置。

探矿权、采矿权的受让人，应当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探矿权、采矿权申请人的条件。

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后，勘查许可证、采

矿许可证的有效期限为原勘查许可证、采矿

许可证的有效期限减去已经进行勘查、采矿

的年限的剩余期限。

第五十三条 申请转让探矿权、采矿

权，应当向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下列文件：

（一）转让申请书；

（二）转让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转让合同；

（三）受让人资质条件的证明文件；

（四）转让人符合转让条件的证明文件；

（五）矿产资源勘查或者开采情况报告

和有关文件；

（六）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提交的其他文

件。

第五十四条 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

可证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探矿

权、采矿权转让申请之日起四十日内，作出

准予转让或者不予转让的决定。

准予转让的，转让人和受让人应当自收

到通知之日起六十日内，办理探矿权、采矿

权变更登记手续。受让人自变更登记之日

起取得探矿权、采矿权。

第五章 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治理恢复

第五十五条 采矿权人应当履行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务。

采矿权转让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恢复的义务同时转让，采矿权受让人应当

依法履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义

务。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责任人灭失及

历史遗留矿山，由矿山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组织治理恢复。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海洋、水务、林业等

相关主管部门制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恢复的标准，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五十六条 开采矿产资源，应当依法

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

报请批准其采矿权的采矿登记机关审查、公

告。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应

当符合国家和本省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第五十七条 采矿权人应当依照国家

和本省有关规定，设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

复基金，列入生产成本，统筹用于开展矿山

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

第五十八条 采矿权人应当严格执行

经审查、公告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工作应

当与矿产资源开采活动统一规划、统筹实

施。需要分阶段实施治理恢复的，应当根据

开采进度确定阶段治理恢复的目标任务、实

施方案、费用安排、实施期限等。

第五十九条 禁止采用小混汞碾、小氰

化池、小冶炼等严重污染环境的方法生产矿

产品。

禁止在河道、行洪的滩地或者岸坡堆放

和贮存矿石、废碴和尾矿。

禁止开采或者毁坏预留的安全矿柱、岩

柱。

第六十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

同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海洋、水务、林业等

相关主管部门及矿山所在地人民政府对经

审查、公告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的实施情况进行验收。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六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加强对矿产资源行政执法的监督，依法规范

本行政区域内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整顿违

法开发行为，保护自然景观和地质环境。

第六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情

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制止和查处矿

产资源违法行为。

矿产资源监督检查工作人员应当经过

培训，经考核合格，取得执法证件后，方可从

事矿产资源监督检查工作。

第六十三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

联合应急管理、生态环境、公安、市场监督管

理、水务、林业、海洋等主管部门和监察机关

做好矿产资源执法工作。

对涉嫌矿产资源犯罪的案件，自然资源

及其他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移送公安、司法机

关处理。

第六十四条 对无勘查许可证、采矿许

可证或者持已失效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

证进行勘查、开采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

以书面要求供电、供水企业对违法勘查、开

采的施工现场及用于违法行为的机具、设备

停止供电、供水。

第六十五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矿业权人勘查开采

信息公示工作，加强对矿业权人勘查开采活

动的监督管理。

探矿权人、采矿权人在勘查和开采矿产

资源过程中，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向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报送有关资料，接受监督检查，不

得阻碍依法进行的监督检查活动。

第六十六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依

法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查处矿产资源违法行

为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询问违法案件行为人、嫌疑人和证人；

（二）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三）依法先行登记保存与违法案件相

关的书证、物证及其他证据；

（四）停止办理相关事项的审批和登记

发证等手续。

第六十七条 依法应由市、县、自治县

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

而未给予行政处罚的，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或者

直接给予行政处罚。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有明显或者重大

错误的，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

责令撤销或者直接予以撤销，并责令市、县、

自治县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重新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六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矿产资

源勘查活动规定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勘查许可证擅自进行勘查

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实施勘查前探矿权人未将勘查工

作实施方案报批或者报备案的，责令限期改

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

下的罚款；

（三）超越批准的勘查区块范围进行勘

查活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并可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未完成最低勘查投入的，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未完成勘查投入的

比例缩减相应比例的勘查区块范围，并可处

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吊销勘查许可证；

（五）应当办理勘查许可证变更登记而

未办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吊

销勘查许可证。

第六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开采活

动规定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照下列规

定予以处罚：

（一）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责

令停止开采，没收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

得，赔偿损失，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

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

（二）未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

报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或者未编制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报经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公告即实施开采的，

责令停止开采和限期改正，没收开采的矿产

品和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

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吊

销采矿许可证；

（三）超越批准的开采范围采矿的，责令

停止开采和限期改正，没收越界开采的矿产

品和违法所得，赔偿损失，并处违法所得百

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逾期不

改正的，吊销采矿许可证；

（四）不按已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实施开采的，责令停止开采和限期改

正，没收违法开采的矿产品和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

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吊销采矿许可证；

（五）应当办理采矿许可证变更登记而

未办理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吊

销采矿许可证；

（六）采取破坏性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

源，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百分之十以上百分之五十以下的罚款；逾期

不改正的，吊销采矿许可证。

前款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项没有违法

所得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处一万元以上

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存在前款违法采矿

情形造成矿山地质环境破坏的，责任人还应

当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

第七十条 对本条例第六十九条中规

定的矿产资源破坏价值难以认定的，自然资

源主管部门可以组织或者委托具有相应资质

的鉴定机构对矿产资源破坏价值进行鉴定，

并按照鉴定结果认定矿产资源破坏价值。

第七十一条 违法开采造成矿产资源

损失的，应当依法按照矿产资源实际损失价

值进行赔偿。

矿产资源实际损失价值难以认定的，适

用本条例第七十条的规定。

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未经批

准擅自转让探矿权、采矿权的，由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一

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

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第七十三条 不按期缴纳探矿权出让

收益、探矿权占用费、采矿权出让收益、采矿

权占用费等费用的，由负责征收有关费用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缴纳，并从滞纳

之日起每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逾期仍

不缴纳的，由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吊销勘查许可证、采矿

许可证。

第七十四条 采矿权人未按照规定设

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列入生产成

本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

的罚款。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采矿

权人限期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

或者组织代行治理，治理资金由采矿权人承

担，并可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

以下的罚款，并依法吊销采矿许可证，五年

内不受理其新的探矿权、采矿权申请：

（一）采矿权人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义务的；

（二）采矿权人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义务未达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要求的。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采矿权人限期

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采矿权人

仍拒不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的，

或者履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义务未达

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

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可以将采矿权人作为

失信人进行联合惩戒。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

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勘查许可证、

采矿许可证：

（一）拒绝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督检查

或者在被检查时不如实提供情况的；

（二）未按照规定填报和公示矿产资源

勘查开采年度信息的。

第七十七条 供电及供水企业违反本

条例规定未对违法勘查、开采的施工现场及

用于违法行为的机具、设备停止供电、供水

的，由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不改正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

款。

第七十八条 无采矿许可证采矿、采矿

许可证期限届满继续采矿或者无法确认违

法行为人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除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给予行政处罚外，可以没收用

于违法活动的机具、设备和运输工具。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

本条例未设定处罚但其他法律、法规已设定处

罚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八十条 省人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

和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规范矿产资源开

发秩序、整顿违法开发行为不力，自然景观

和地质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依照国家和本

省有关规定对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予

以问责。

第八十一条 负责矿产资源勘查开采

监督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有关

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

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违法颁发的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由颁发许可证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者其

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予以撤销：

（一）违法批准出让、转让探矿权、采矿

权的；

（二）违法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

（三）对违法行为不依法予以制止、处罚的；

（四）以投资、入股等方式从事或者参与

矿产资源的勘查、开采经营活动的；

（五）其他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

职守的行为。

第八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

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

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

制执行。

第八章 附则

第八十三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

由省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八十四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1

日起施行。

海南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